
近日， 商务部、 文旅部、

国家文物局联合印发 《关于加

强老字号与历史文化资源联动

促进品牌消费的通知》， 支持

有条件的城市商业街、 步行街

吸引老字号、 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入驻， 促进抱团发展。

引导老字号在旅游景区开

设旗舰店、 专卖店， 结合景区

特点开发旅游产品。 鼓励老字

号企业建设文化教育基地、 特

色旅游基地， 依托发展历史拓

展人文旅游、 研学体验等项

目。 （朱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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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徐慧

日前， 中国银保监会制定并发布了 《银

行保险机构消费者权益保护管理办法》， 将

于今年 3月 1日起施行。 《管理办法》 积极

回应了消费者和社会舆论反映强烈的问题，

依法设立多项禁止性规定， 包括银保机构自

营网络禁止推介或销售第三方机构产品， 不

得未经消费者同意单方开通收费服务等。

自营网络禁止销售第三方产品
《管理办法》 要求， 统一同类金融业务

的监管标准， 将对银行业机构建立消费者适

当性管理机制的要求， 扩展适用至保险公

司。 同时， 统一线下和线上业务监管要求，

将禁止第三方机构在营业网点以银行保险机

构名义推介或者销售产品和服务的要求， 扩

展适用至自营网络平台； 将未经消费者授权

同意不得传递其个人信息的要求， 扩展适用

至互联网平台。

《管理办法》 还加大了对侵害消费者权

益行为的追责处罚力度。 对于银行保险机构

严重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且造成恶劣影响

等情形的行为， 除有关责任人员外， 还要追

究相关董事及高管责任。

明确划定保险公司行为红线
《管理办法》 积极回应消费者和社会舆

论反映强烈的问题， 依法设立禁止性规定，

精准树立监管“高压线”。 比如： 针对“滥

收费” “霸王条款” “砍头息” 等问题， 规

定不得未经消费者同意单方开通收费服务，

不得在协议约定外变相额外收费； 不得通过

格式合同不合理加重消费者责任； 不得从贷

款本金中预先扣除利息等。 针对不当催收、

暴力催收问题， 规定实施委外催收前应当告

知债务人， 不得采取暴力、 恐吓、 欺诈等不

正当手段实施催收。

针对“核保空心化、 理赔核保化” 问

题， 规定保险公司及时审慎核保， 不得在保

险事故发生后以不同于核保时的标准重新对

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进行审

核。 针对“理赔难”， 规定不得拖延理赔、

无理拒赔。

规范银保机构对个人信息的处理
《管理办法》 对实践中常见的典型问

题， 针对性设立个人信息处理行为规范， 包

括： 不得采取变相强制、 违规购买等不正当

方式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 书面形式征求消

费者个人信息处理同意时应当以醒目方式、

清晰易懂的语言明示与消费者存在重大利害

关系的内容； 不得在线上渠道设置默认同意

的选项获取消费者个人信息授权； 遵循权责

对应、 最小必要原则设置个人信息处理相关

系统权限； 禁止从业人员违规查询、 下载、

复制、 存储、 篡改消费者个人信息等。

《数据二十条》为数据来源者权益定规

个人信息删除权保障性制度尚待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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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日前发布 《关于构建数据基础

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 （以

下简称“数据二十条”）， 相比 2021 年 11

月 1 日施行的 《个人信息保护法》， “数

据二十条” 淡化了数据所有权而更加重视

数据的使用。 如今网购、 社交、 聊天等各

大 APP、 网络平台为我们日常生活带来

便利的同时， 也增加了人脸识别信息滥

用、 网络平台用户数据泄露等风险， 个人

信息权益保护再次回到人们的视线中。

平衡个人信息数据利用与保护
上海政法学院教授张继红在接受本报

《新法讯》 采访时表示， “数据二十条”

平衡了个人信息数据的利用与权益保护，

在挖掘数据要素经济价值的同时， 重申

《民法典》 《个人信息保护法》 关于个人

信息权益保护的相关规定， 强调数据处理

者应在“个人授权范围内” “依法依规”

采集、 持有、 托管和使用数据， 不得采取

“一揽子” 授权、 强制同意等方式过度收

集个人信息。 而针对个人同意授权给平台

或商家使用其个人信息， 无法真正监督和

控制企业后续的信息处理行为， “数据二

十条” 则明确在认可个人对其自身信息享

有控制权的基础上， 可以通过专业的信托

机构实现个人信息数据利用与保护的平

衡。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教授、 数据法

律研究中心主任高富平表示， 个保法和

“数据二十条” 关于数据保护的侧重点有

所不同， 个保法是为保护个人信息权益，

而“数据二十条” 则是让数据流动， 把数

据作为一种资源， 并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运

行产生收益。 值得注意的是， “数据二十

条” 把数据作为资源授权， 个人作为数据

来源者， 如果同意对方使用便可以分享数

据收益。 现在各网络平台的同意条款大多

和交易捆绑， 往往需要安装 APP、 接受

服务、 同意交易， 并不产生授权作用。 未

来发展趋势则会和基础交易关系脱钩， 同

意即视为授权数据使用者自由使用数据资

源获取利益， 个人也可以分享收益。 个人

分享数据收益有多种方式， 能够直接计算

数据贡献的， 可以由市场决定直接分享经

济利益， 但此种方式通常较难实现， 因此

在实践中表现为给消费者一定的福利折扣

或免费服务， 即所谓的用户友好管理。 此

外， 可以通过政府调控甚或是数字税， 让

数据持有者尽一定的社会义务， 支持公益

事业， 让社会公众分享数据红利。

采集指纹信息需用户单独同意
疫情期间上线的“ABC 健康” 小程

序， 其中的血氧检测服务吸引不少民众前

去一试， 而采集的用户指纹后续处理不免

令人担忧， 在个人账号停止使用并注销

后， 指纹信息是否会被彻底清除？

在张继红看来， “ABC 健康” 小程序

采集了用户的指纹信息， 由于指纹信息具有

生物识别唯一性， 存在被滥用或泄露的风

险， 一旦违法使用必然损及财产和人身安

全。 从该小程序的隐私政策中不难看出， 指

纹信息并不是其提供服务或功能必须要提供

的个人敏感信息。 此外， 指纹信息属于生物

识别信息， 应当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 不能

一揽子同意， 而且个保法对敏感信息的保护

力度明显高于普通个人信息。 按照个保法的

规定， 信息处理者必须保障个人行使包括删

除权等在内的信息权益， 该小程序却未提供

便捷的删除或注销方式， 是不合规的。 实践

中个人“撤回同意” 及删除权的落实， 尚缺

乏一定的细化保障性制度。 如果平台没有删

除指纹信息的选项， 用户既可以向监管部门

投诉举报， 也可以提起民事诉讼进行维权。

高富平告诉记者， 互联网数字环境有记

忆功能， 个人信息一旦进入数字环境很难消

除留下的痕迹。 个保法虽然规定了个人可以

撤回同意， 也可以删除信息等路径， 但在实

践中仍难以落实， 诸如个人退出使用微信小

程序后提出删除个人信息， 平台按照法律规

定等合规要求有时并不会马上进行删除， 因

此出于个人信息权益的保护， 运营者在现行

法律规范的前提下应该停止使用个人信息，

但并不意味必须物理删除， 匿名化存储也是

一种方案， 个人对此仍需理性看待。

（见习记者 朱非）

增开旅客列车306.5对
助长三角旅客春节回家

2023 年铁路春运即日起至 2 月 15 日

止， 相信不少在外务工的朋友已经投入到一

年一度的“抢票大战” 中了。 据上海铁路局

介绍， 长三角铁路 2023 年春运方案出台，

春运 40天预计发送旅客 6000 万人次， 日均

发送旅客 150 万人次， 同比增长 20.3%， 达

到 2019 年同期的 80%。 为满足旅客出行需

要， 长三角铁路部门在启用高峰运行图的基

础上计划增开旅客列车 306.5 对。 长三角地

区的朋友们快快关注起来吧！

扫描下方二维码即可浏览长三角铁路

2023年春运方案。 （朱非）

《指南》 明确了特医食品专属标志

“小蓝花”， 为特医食品的定位、 使

用、 认识提供了“身份标识”。

日前， 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组织制

定的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标识指南》

（以下简称 《指南》） 正式发布实施。

特医食品是指为满足进食受限、 消化吸

收障碍、 代谢紊乱或者特定疾病状态人群对

营养素或者膳食的特殊需要， 专门加工配制

而成的配方食品， 必须在医生或临床营养师

的指导下使用。 据了解， 目前我国每年需要

营养支持的临床患者达上亿人次， 特医食品

产业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

《指南》 对特医食品标签和说明书标注

的产品名称、 产品类别、 配料表、 营养成分

表等 13项内容等进行了细化明确。

《指南》 还明确了特医食品专属标志，

提出特医食品的标签应设置专属标志区域，

位于最小销售包装标签主要展示版面左上角

或右上角。 中国营养保健食品协会执行副会

长厉梁秋认为， 《指南》 中明确了特医食品

专属标志“小蓝花” 的使用， 为特医食品的

定位、 使用、 认识提供了“身份标识”。

“小蓝花” 由四叶草和两片手托叶组成， 寓

意着传递爱心、 守护健康、 凝聚力量， 突出

特医食品营养支持特殊疾病状态人群的特

性， 便于识别、 记忆和宣传。

对于特医食品标签和说明书的“禁止性

要求” 也做出了明确， 包括“特效” “全

效” 等涉及虚假、 夸大、 违反科学原则的词

语， 以及“预防” “治疗” 等涉及预防、 治

疗疾病的词语等共 7项内容。 《指南》 还对

企业在产品宣传上的行为作了约束， 禁止使

用容易造成消费者误解的谐音字或形似字，

如“亲体” “母爱” “仿生” 等； 并且要求

不得标注婴儿或者病患的形象作为标签图

案， 以及“人乳化” “母乳化” 或近似术语

的表述等。 （徐慧）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
认准“小蓝花”专属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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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宣传禁止使用容易造成消费者

误解的谐音字或形似字， 如“亲

体” “母爱” “仿生”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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